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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策概况

上海市于 2007年 4月 18日结合特定历史背景，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了《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政策范围为本市支援外地建设

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以下简称“支内回沪人员”），政策内容

分为每月定额生活补助、节日补助、每月分档帮困补助三类。为进一

步缓解支内回沪人员的实际生活压力，近几年对补助标准进行了调整，

市级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

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2〕8号）、（沪工总

权〔2022〕160号）、（沪工总权〔2024〕12号），对每月定额补助、

节日补助标准、每月分档帮困补助标准进行调整。闵行区虹桥镇受理

中心（以下简称“镇受理中心”）积极落实上级文件精神，实施本市

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政策。项目自 2007

年实施以来，随着支内回沪政策的有效宣传，申请补助的人员随之增

加，截至 2024 年末，虹桥镇在册支内回沪补助人员数量已达 3611人。

通过对支内回沪人员发放帮困补助，加强和落实帮困救助工作，有效

缓解补助对象的生活困难情况，切实改善其生活质量，充分体现党和

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为构建和谐虹桥打下坚实的基础。

政策绩效

在政策制定方面，上海市发布的《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

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

及《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

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目标明确，契合缓解支内回沪

人员生活困难的实际需求，且与虹桥镇相关政策无重叠冲突。政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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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依据充分，发布流程规范。政策要素涵盖实施周期、目的、受益范

围等，但未有职责分工、信息公布和监督罚则等内容。

在政策实施方面，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资金使用率 92.9%。政策

通过线上知青群和网络发布进行宣传，将申报通知、告知书和调标信

息等告知到补贴对象个人；由于支内回沪属特殊人群不适合公示，补

贴人员名单未在上海市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示公开；政策档案管理按

照规定程序将支内回沪申请人资料归档规范齐全，其中迁出虹桥镇人

员的一人一档材料直接从镇受理中心转出，死亡人员清单通过区民政

局下发，由镇受理中心核实后停止发放。预算构成明细中未包括分档

帮困补助和节日补助；预算编制人员数量依据不充分。支内回沪申报

对象按操作办法规定提交户籍证明、职工履历表、退休审批表等申请

资料，提交材料齐全且完整。受理部门、复核部门和医保部门按照应

审核内容对申请人进行审核，审核内容明确无遗漏。政策实施年度计

划未结合上一年的不足采取新的手段或方式。

在政策效益方面，2024年虹桥镇受理中心实际发放支内回沪定额

补助 14,539人次，节日补助 10,863人次，分档补助 2,811人次，补贴

对象合规，补贴标准发放准确，补贴发放及时。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

结果，2024年支内回沪人员生活水平改善达到 99%，经济压力缓解达

到 99%，支内回沪人员对政策满意为 99%，补贴对象政策知晓率为

96%。政策长效机制较为健全，但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过程中出现三

例投诉事件。

政策评价结论

评价小组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绩效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分

析，得出本次政策评价最终得分 86.1分，评价等级为“良”。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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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预算编制不够细化，影响预算编制的精准性

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近年来处于持续变动状态，每年的补助标准均

不一致，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预算构成明细中单价沿用 2023年单

价编制预算，且未按照分档帮困补助和节日补助等细化预算明细，未

准确的划分为单价和数量，根据近年来数据精准测算预算规模。预算

编制不细化容易导致预算与实际需求失衡，影响资金使用效率。

2.预算执行合理性不足，资金使用率有待提高

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2024 年预算安排 1520 万元，预算执行 152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实际划拨区级平台发放救助资金 1412.1万

元，资金使用率 92.9%，资金使用率有待提高。

3.发生有责投诉事件，项目效益有待提升

根据访谈，2024年发生 3例支内回沪补助政策执行相关的投诉事

件，其中 1例涉及随迁子女迁出时间及地址异议，政策执行过程在服

务细节或流程衔接等方面有待提升。

评价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提升预算编制精准性

建议预算单位根据政策内容细化预算编制，确保预算内容与项目

内容相匹配；将各项预算细化到人数和补助标准，补助标准、补贴人

数根据近 3年的变动趋势合理估算，提升政策预算编制精准性。

2.加强预算执行合理性，提高资金使用率

建议预算单位加强基础数据的梳理，科学测算和申请预拨资金，

提高预算执行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防止资金沉淀，提高政策资金使用

效益。

3.定期复核信息，避免出现投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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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与支内回沪补助对象核对迁入或迁出时间、地址等信息，加

强与支内回沪补助对象沟通，确保系统信息准确无误，避免出现投诉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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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闵行区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执行

绩效评价报告

为强化绩效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合理

配置公共资源，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引导作用，上海立丰税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受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财政所委托，根据《上海市市

级财政政策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19〕20号）、

《关于开展闵行区 2024年度街镇（莘庄工业区）财政支出绩效（后）

评价工作的通知》（闵财评〔2025〕19号）等对 2024年闵行区虹桥镇

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实施绩效评价并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一、政策概况

（一）政策的背景、意义和作用

1.政策的背景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有大量人员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奔

赴全国各地支援建设。这些人员被称为“支内人员”，在外地工作期间

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退休回沪后可能面临生

活上的诸多困难。为了改善这部分人员的生活状况，上海市政府通过给

予经济补助，缓解支内回沪人员的生活压力，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上海市于 2007年 4月 18日结合特定历史背景，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了《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明确提出要通过多种帮困渠道，

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以下简称“支内回

沪人员”）的生活困难，同时明确了帮困补助对象和范围、帮困补助

金额、申请受理程序以及资金来源及拨付方式。在此背景下，闵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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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镇受理中心（以下简称“镇受理中心”）开始实施本市支援外地

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政策。

为进一步缓解支内回沪人员的实际生活压力，近几年对补助标准

进行了调整。先后印发了《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

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2〕8 号）、（沪

工总权〔2022〕160号）、（沪工总权〔2024〕12号），对每月定额

补助、节日补助标准、每月分档帮困补助标准进行调整。

项目自 2007 年实施以来，随着支内回沪政策的有效宣传，申请

补助的人员随之增加。截至 2024 年末，虹桥镇在册支内回沪补助人

员数量已达 3611人。

2.政策的意义和作用

通过对支内回沪人员发放帮困补助，加强和落实帮困救助工作，

有效缓解补助对象的生活困难情况，切实改善其生活质量，充分体现

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为构建和谐虹桥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政策内容

1.政策范围

原本市户籍并由本市动员分配支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

（职）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

市常住户口（或按规定已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支内、支疆（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知青、易地安置离退休干部等人员；上述

人员的外省市籍配偶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外地办理退休（职）

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

户口（或按规定已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人员。上山下乡知青及

外省市籍配偶中，因养老收入水平目前尚未列入补助对象范围的，可

列入生活补助及节日补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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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贴标准

政策补贴分为每月定额生活补助、节日补助、每月分档帮困补助

三类。

（1）每月定额生活补助标准：

①月养老待遇在 3700元以下的（含 3700元）；每人每月生活补

助为 400元；

②月养老待遇在 3700元以上的，每人每月生活补助为 350元。

（2）节日补助标准：

“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700元；“劳动节”“国庆节”节日补助每人

每次 200元。

（3）每月分档帮困补助标准：

①月养老待遇在 1000元以下的，每人每月补足到 1000元后再补

助 450元；

②月养老待遇在 1000元以上（含 1000元）、2700元以下的（含

2700元），每人每月补助 450元；

③月养老待遇在 2700元以上、3200元以下的（含 3200元），每

人每月补助 350元。

3.执行流程

（1）申报流程

已享受补助人员中符合分档帮困补助条件的人员和新申请人员，

向现户籍（居住登记）所在街道（乡镇）民政部门设在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生活帮困补助”

受理窗口（以下简称受理窗口）提出申请。

申请人填写统一印制的《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生活帮困补助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退休证、原本市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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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迁出证明、现本市户口簿（或“上海市居住证”）、养老收入证明

（养老收入领取卡，领取卡无明确记录的凭退休时所在地县级以上劳

动保障部门出具的证明，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凭单位证明及单位所

在地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证明）。

（2）审核流程

受理窗口收到申请人材料后，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交所在

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后转回受理窗口。受理窗口根据复核

意见汇总并组织发放。

（3）定期核实流程

享受帮困补助人员的生存状况，由户籍（居住登记）所在街道（乡

镇）劳动保障部门定期核实，并将去世人员通知受理窗口，从次月起

停止发放其帮困补助金。

享受分档帮困补助的人员，于每年十一月份向受理窗口提供上月

养老收入证明。经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复核，通知受理窗口调

整或停发分档帮困补助金。无法提供上月养老收入有效证明的，从次

月起暂停发放分档帮困补助金。

（4）资金发放

每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和三大节日补助所需资金，仍按原规定由各

区（县）财政列支。分档帮困所需资金，由市、区（县）两级财政按

对等比例分担。开展这项工作所需工作经费，列入各相关工作部门的

年度部门预算，由市、区（县）两级财政核拨。资金按照季度发放，

每季度首月一次性发放。

4.执行期限

2024年按照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

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于 2024年 1月 26日印发的《关于调整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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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

总权〔2024〕12号）政策自 2024年 4月 1日起执行。

（三）政策变化（修订）情况

上海市于 2007年 4月 10日发布《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

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

政策，开始实施支内回沪人员帮困补助工作。为进一步缓解上海市支

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实际生活，近几年都对补助标

准进行了调整，评价小组根据（沪工总权〔2022〕8号）、（沪工总权

〔2022〕160号）、（沪工总权〔2024〕12号）文件，对近三年政策

变化情况进行梳理，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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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近三年支内回沪政策变动情况表

文号 发布时间 执行时间 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变化情况

沪工总权

〔2022〕8
号

2022年 1
月 24日
印发

节日补助

标准

2022年 1
月 1日起

执行

其他补助

标准

2022年 4
月 1日起

执行

①月养老待遇≤

3500元，生活补

助为 340元/人/
月；②月养老待

遇>3500元，生活

补助为 290元/人/
月。

①“春节”节日

补助 700元/人/
次；②“劳动节”

“国庆节”节日

补助 200元/人/
次。

①月养老待遇<1000
元，补足到 1000元/人
/月再补助 320元/人/
月；②2500元≤月养老

待遇≥1000元，补助

320元/人/月；③3000
元≤月养老待遇>2500
元，补助 240元/人/月。

-

沪工总权

〔2022〕
160号

2022年
12月 23
日印发

2023年 4
月 1日起

执行

①月养老待遇≤

3600元，生活补

助为 370元/人/
月；②月养老待

遇>3600元，生活

补助为 320元/人/
月。

①“春节”节日

补助 700元/人/
次；②“劳动节”

“国庆节”节日

补助 200元/人/
次。

①月养老待遇<1000
元，补足到 1000元/人
/月再补助 380元/人/
月；②2600元≤月养老

待遇≥1000元，补助

380元/人/月；③3100
元≤月养老待遇>2600
元，补助 290元/人/月。

①生活补助档位较 2022
年提高 100元，补助标

准较 2022年提高 30元
人/月；②节日补助无变

化；③分档补助较 2022
年提高 100元，补助标

准较 2022年分别提高

60元人/月、50元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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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发布时间 执行时间 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变化情况

沪工总权

〔2024〕
12号

2024年 1
月 26日
印发

2024年 4
月 1日起

执行

①月养老待遇≤

3700元，生活补

助为 400元/人/
月；②月养老待

遇>3700元，生活

补助为 350元/人/
月。

①“春节”节日

补助 700元/人/
次；②“劳动节”

“国庆节”节日

补助 200元/人/
次。

①月养老待遇<1000
元，补足到 1000元/人
/月再补助 450元/人/
月；②2700元≤月养老

待遇≥1000元，补助

450元/人/月；③3200
元≤月养老待遇>2700
元，补助 350元/人/月。

①生活补助档位较 2023
年提高 100元，补助标

准较 2023年提高 30元
人/月；②节日补助无变

化；③分档补助较 2023
年提高 100元，补助标

准较 2023年分别提高

70元人/月、60元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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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缓解上海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实

际生活，上海市发布了《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

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该文件

由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民政局、上

海市财政局联合发布，为市级政策文件，未查询到同类政策文件。

（五）政策绩效

2024年度支内回沪补助政策从执行情况看，全年累计发放定额补

助 14,539人次、金额 15,424,920元，节日补助 10,863人次、金额

3,980,600元，分档补助 2,811人次、金额 2,667,953元，三类补助实现

应发尽发。通过规范的资格核验流程，补贴对象符合政策界定标准，

发放标准与受益对象养老待遇分档匹配，资金拨付流程合规且可追溯，

发放时效基本符合季度拨付要求，体现了政策执行的规范性与精准性。

从实施效益看，受益群体对生活水平改善及经济压力缓解的满意度达

9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策在提升支内回沪人员生活质量、纾解其

经济负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保障政策对特殊群

体的兜底保障功能。

二、政策执行情况

（一）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预算安排情况

2022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预算 1241万元，实际执行 1240.99万元，

执行率 100%；2023年预算 1440万元，实际执行 1440万元，执行率

100%，2024年预算 1520万元，实际执行 1520万元，执行率 100%。

镇受理中心年初依据上一年发放数量及预计增加的人员数量编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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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按季度预拨至区级专户，2024年累计预拨金额 1520万元，预算执

行率 100%。资金来源为镇级资金。具体见下表：

表 1-2:2022年—2024年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预算资金执行表

金额单位：元

年度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

算
预算执行 执行率

划拨区平

台资金
单价 数量 金额

2022年 3,400 3,650 12,410,000 12,410,000 12,409,925 100.00% 12,730,125

2023年 4,000 3,600 14,400,000 14,400,000 14,400,000 100.00% 14,355,402

2024年 4,000 3,800 15,200,000 15,200,000 15,200,000 100.00% 14,120,966

2.历年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2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发放定额补助 14,450人次，金额

13,069,030元，节日补助 10,847人次，金额 3,986,500元，分档补助 2,742

人次，金额 1,932,295元；2023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发放定额补助 14,604

人次，金额 14,292,240元，节日补助 10,933人次，金额 4,007,800元，

分档补助 2,795人次，金额 2,304,204元；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发

放定额补助 14,539人次，金额 15,424,920元，节日补助 10,863人次，

金额 3,980,600元，分档补助 2,811人次，金额 2,667,953元。近三年资

金使用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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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022年—2024年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元

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2022
年

一季度

月养老待遇

≤3400元 2,209 1,720,160

3,595 2,520,7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6 12,405
24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19 92,30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400
元

479 272,460

月养老待

遇>3400元 1,250 1,159,400 - - -

其他（掉档） 184 156,720 掉档 76 34,380

二季度

月养老待遇

≤3500元 2,281 1,984,470

3,589 717,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6 13,410
25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14 109,44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500
元

406 292,320

月养老待

遇>3500元 1,068 1,089,360 - - -

其他（掉档） 241 219,450 掉档 139 70,740

三季度
月养老待遇

≤3500元 2,327 2,033,610 27 20,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6 13,410
25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4 119,18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500 419 30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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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元

月养老待

遇>3500元 1,094 1,120,930 - - -

其他（掉档） 238 214,590 掉档 138 70,050

四季度

月养老待遇

≤3500元 1,119 1,139,680

3,636 727,2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8 15,790
25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43 136,00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500
元

424 308,280

月养老待

遇>3500元 2,317 2,014,630 - - -

其他（掉档） 234 213,030 掉档 135 68,460
合计 - 14,562 13,066,030 10,847 3,986,500 - 2,742 1,932,295

2023
年

一季度

月养老待遇

≤3500元 1,105 1,128,380
3,636 2,547,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4,838
25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31 126,08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500
元

421 303,360

月养老待

遇>3500元 2,316 2,015,210 - - -

其他（掉档） 233 212,190 掉档 135 68,580

二季度
月养老待遇

≤3600元 981 1,084,960 3,627 729,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5,912

26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125 1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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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元

3100元≤月养老待遇>2600
元

378 328,230

月养老待

遇>3600元 2,397 2,298,660 - - -

其他（掉档） 263 251,070 掉档 182 102,690

三季度

月养老待遇

≤3600元 998 1,102,310

12 2,4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5,912
26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31 147,820

3100元≤月养老待遇>2600
元

386 335,820

月养老待

遇>3600元 2,400 2,302,400 - - -

其他（掉档） 261 249,030 掉档 182 102,690

四季度

月养老待遇

≤3600元 984 1,092,240

3,639 727,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5,912

26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8 145,920

3100元≤月养老待遇>2600
元

384 334,080

月养老待

遇>3600元 2,404 2,305,920 - - -

其他（掉档） 262 249,870 掉档 184 103,860
合计 - 14,604 14,292,240 10,914 4,007,800 - 2,795 2,30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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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2024
年

一季度

月养老待遇

≤3600元 988 1,093,720

3,606 2,528,0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5,912
26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5 141,740

3100元≤月养老待遇>2600
元

382 332,920

月养老待

遇>3600元 2,415 2,308,160 - - -

掉档 255 241,830 掉档 178 101,160

二季度

月养老待遇

≤3700元 877 1,051,760

3,605 728,0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7,127
27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4 166,710

3200元≤月养老待遇>2700
元

345 362,250

月养老待

遇>3700元 2,444 2,563,150 - - -

掉档 303 325,650 掉档 226 141,240

三季度

月养老待遇

≤3700元 889 1,063,450
12 2,4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7,127
27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7 171,450

3200元≤月养老待遇>2700
元

349 365,750

月养老待

遇>3700元 2,447 2,565,500 - - -



14

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掉档 296 293,640 掉档 227 141,960

四季度

月养老待遇

≤3700元 880 1,056,500

3,611 722,2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7,127
27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4 167,400

3200元≤月养老待遇>2700
元

348 365,400

月养老待

遇>3700元 2,448 2,566,900 - - -

掉档 297 294,660 掉档 228 692,607
合计 - 14,539 15,424,920 10,834 3,980,600 - 2,811 3,21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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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拨付流程情况

支内回沪补助资金来源分为市、区、镇三级财政资金，镇级资金

由镇受理中心向镇财政所申请预算，镇财政所批复后将预算资金下达

给镇受理中心，镇受理中心按季度将款项拨至闵行区民政局民政资金

发放专户，由闵行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拨付至支内回沪补助

对象个人账户，并于每年年末与虹桥镇财政所清算上一年镇级补助资

金。

图 1：支内回沪帮困补助资金拨付流程图

（二）配套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

根据“ 闵府抄〔2007〕149 号”抄告单规定，闵行区新增支援外

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所需资金除由市承担资金外，

由区、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财政按 35%、65%比例分担。根据“ 闵

府办发〔2015〕11 号”文件规定，春节补助资金由区、镇（街道、莘

庄工业区）财政各承担 50%。政策资金来源按照配套政策落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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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的流程内容和执行情况

虹桥镇受理中心围绕申报流程、分级评审、信息管理与动态调整

三大维度，政策执行形成闭环管理机制，具体如下：

申报环节实行“材料分级处理”，申请人向镇受理中心提交申请

表及身份证明、养老待遇证明等材料，资料不全的当场列明缺失项并

指导补正，齐全的当场出具受理凭证并启动审核；

评审环节构建“两级防线”，受理窗口初审聚焦材料完整性与格

式合规性，如申请表填写规范、证明有效期，对明显瑕疵直接不予受

理；复核部门复审侧重资格真实性与标准匹配性，如支内经历、养老

待遇分档；

信息管理与动态调整依托“上海民政救助信息管理平台”及“民

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保障季度发放准时可溯；每年对补助人员开

展“生存状态、待遇变化、户籍迁移”复核，及时停发或调整补助档

次，构建“防错发、可追溯、能动态调整”的执行体系。

具体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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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支内回沪补助审批流程图

（四）政策的管理内容执行情况

政策的管理过程分申请受理、核验、发放、复核环节，各环节按

时推进，信息动态更新；档案完整保存，验收从过程和结果双维度把

关；考核监督内外结合，确保发放准确、流程规范，整体执行有效。

2024年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管理执行管控到位。

（五）政策的组织架构情况

1.政策制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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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总工会：负责制定和调整帮困补助的标准，对政策进行官

方解读，明确补助对象、申请条件、补助标准以及申请流程等，确保

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提供支内回沪人员信息，并

做好养老金的核算、申领受理和发放工作。

上海市民政局：负责支内回沪补助业务指导、监督管理以及有关

数据统计等工作。

上海市财政局：负责督促检查资金管理工作。

2.政策执行组织

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审核项目的预算申报；审核镇受理中心

请款申请，审核通过后向区民政局内控资金监管平台专户预拨补助资

金。

闵行区虹桥镇受理中心：具体负责本辖区支内回沪补助的申请受

理、审核确认、定期复核管理等工作。

3.利益相关方

行业主管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主管部门：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闵行区虹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受益方：支内回沪人员。

三、政策总目标和分年度目标

（一）总目标

通过对支内回沪人员发放帮困补助，进一步加强和落实帮困救助

工作，有效缓解补助对象的生活困难情况，切实改善其生活质量，充

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为构建和谐虹桥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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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目标

根据补助对象申请情况，按时完成申请受理及审核确认工作，每

季度第一个月 1日前，将资金预拨至内控平台专户，并审核确认名单，

平台每月 15日前发放补助。根据政策文件要求，完成定期核实工作。

（三）具体目标

根据《关于开展闵行区 2024年度街镇（莘庄工业区）财政支出绩

效（后）评价工作的通知》（闵财评〔2025〕19号）的规定，结合政

策相关信息，评价小组对绩效目标进行了完善，具体如下：

表 2-1：具体指标表

目标类型 绩效内容 目标名称 目标值 出处和依据

产出目标

数量

定额补助应发尽

发率
100% 申请资料、审核资料

节日补助应发尽

发率
100% 审核资料

分档补助应发尽

发率
100% 申请资料、审核资料、

发放清单

质量

补贴对象合规性 合规 申请资料、审核资料

补贴标准发放准

确性
准确

申请资料、审核资料、

发放清单

资金产出合规性 合规
申请资料、审核资料、

支出明细账

时效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政策文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改善补助对象生

活水平
改善 计划标准

缓解补助对象经

济压力
缓解 计划标准

有责投诉发生率 0 计划标准

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85% 计划标准

政策知晓率 ≥85% 计划标准

影响力
长效管理机制健

全性
健全 计划标准

四、指标体系

（一）评价思路

1.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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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绩效评价原理和原则，运用逻辑分析法，结合政策目标和特

点，根据上海市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求，设计本政策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

根据《关于开展闵行区 2024年度街镇（莘庄工业区）财政支出绩

效（后）评价工作的通知》（闵财评〔2025〕19号），共性指标框架

的相关规定和市财政局相关评价要求，政策绩效评价是以预算管理为

主线、专业性更强的一种公共政策评价，体现在评价内容上，主要涵

盖公共政策评估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两个层面，包括政策制定、政策

执行与实施、政策执行后的效果及价值。其中，政策的效果是评价的

核心，而其决策过程和执行是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保证。政策制定、

政策实施、政策效果这三个方面又可进一步细分，通过细化的指标反

映出此次评价的重点。

政策制定指标设计思路：在政策制定指标中，通过“政策目标导

向性”考察项目与战略目标的适应度；“政策要素完整性”考察政策

在形式、内容上是否完整。评价小组通过对镇受理中心的调研、访谈

获取政策制定相关资料，通过对文件资料进行分析，用于判断考察政

策制定指标。

政策实施指标设计思路：通过“配套政策制定情况”反映政策组

织保障、制度保障、资金保障的充分性；“政策申报情况”考察政策

实施过程中申报通知的公开公示情况、申报材料的完整性；“享受政

策评审情况”主要考察补助对象审核是否规范；“信息公开情况”考

察信息公开的合规性；“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反映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预算调整的规范性以及预算执行率和使用合规性；“政策执行动态跟

踪”考察事后跟踪机制的建立情况。评价小组通过对政策实施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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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单位——闵行区虹桥镇受理中心进行调研和访谈，获取政策实

施指标的相关资料进行评价。

政策效果指标设计思路：通过“政策的产出”从数量、质量和时

效指标方面考察政策补助应发尽发、补贴准确性，发放及时性等情况；

“社会效益”反映政策实施对补助对象基本生活水平改善情况及经济

压力缓解情况产生的影响；“满意度指标”反映受益群体——补助对

象对政策的了解情况和满意程度。该项目中产出类指标的评分标杆值

来源于实施方提供的审核通过的人员数量，接受补助的补助人次以发

放补贴数量为准。评价小组通过对受益群体的满意度调查，了解政策

实施效果指标的相关资料和数据，通过分析资料和数据，评价政策效

果类指标。

2.评价目的和关注点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通过评价完善预算部门的财政支出管理，

优化资源配置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本次评价依据上海市财政对绩效

评价的一系列相关文件，按照委托方提出的此次评价的要求，全面了

解闵行区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资金使用的效率、效果，政策执行

管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以及政策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效益情况，

通过绩效评价总结经验和问题，为今后政策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

关注点：评估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的经济成本和效益，包括政府投

入资金的使用情况、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并分析政策对国家和地方财

政的影响；评估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包括政策对社会稳

定、改善生活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关注政策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以

及公众对政策的认可程度；评估支内回沪补助人员信息的准确性，包

括核查补助对象基础信息（如身份信息、户籍状态、支内经历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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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情况的匹配度，确保纳入补助范围的人员均符合政策规定条件；

评估支内回沪补助人员信息更新及时性，包括是否按照每季度对补助

对象的资格存续状态（如户籍变动、生存状态等）、家庭信息变更等

关键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与更新；评价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和完善措施，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实

施和保障效果；最后评估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包括

政策宣传的覆盖范围和有效性，以及公众对政策的了解和支持程度。

在评估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充分听取相关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应重点关注政策对支内回沪人员及其家属的服务

和保障情况，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准确。

3.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价的对象和范围为《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关于

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

（沪工总权〔2024〕12号）在 2024年的实施与执行。

4.评价时间段的确定

本次绩效评价的时段为：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12月 31日。

5.评价依据

（1）《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

财绩〔2014〕22号）；

（2）《上海市市级财政政策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

绩〔2019〕20号）；

（3）《关于开展闵行区 2024年度街镇（莘庄工业区）财政支出

绩效（后）评价工作的通知》（闵财评〔2025〕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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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

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

（5）《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

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2022〕8号）；

（6）《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

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2022〕160号）；

（7）《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

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

（8）项目预算明细；

（9）审核资料、补助发放资料等；

（10）基础表、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

（11）其他相关资料。

（二）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效果三类

一级指标，政策制定下又设置了政策目标导向性、政策要素完整性 2

个二级指标；政策实施下又设置了配套政策制定情况、政策申报情况、

享受政策评审情况、信息公开情况、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政策执行动

态跟踪 6个二级指标；政策效果下又设置产出、效益、满意度 2个二

级指标。具体各指标定义、评价要素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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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评价绩效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A政策制

定（10）

A1政策

目标导向

性

A11政策

目标导向

性

5 适应

提高项目与战

略目标的适应

度

①与国家级、市级政策文件目标相一

致，与上海市现状相适应；②政策目标

与其他相关政策无重叠、冲突矛盾。①

②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得对应

权重。

政策全文

A2政策

要素完整

性

A21政策

要素完整

性

5 完整

考察政策在形

式、内容上是否

完整。

政策要素是否包括政策实施周期、实施

目的、资金来源、受益范围、申报程序、

分工职责、信息公布、监督罚则。每个

要素各占 12.5%权重，每有一项符合得

对应权重。

现行政策文件

B政策实

施（40）

B1配套政

策制定情

况

B11实施

管理机制

建设及执

行情况

6 完备

考察是否建立

政策实施管理

机制，以及政策

实施管理是否

符合相关管理

规定。

①建立实施管理机制，主要包括政策宣

传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②是否按照

实施管理机制执行。每个要素各占 50%
权重，每有一项符合得对应权重。

相关业务管理制

度、档案资料

B2政策执

行动态跟

踪

B22监管

机制建立

及有效性

情况

6 建立健全

考察是否建立

政策及资金的

跟踪监管机制，

形成风控闭环。

①项目建立跟踪监管机制；②是否按照

跟踪监管机制执行。要素①②各占 50%
权重，每有一项符合得对应权重。

相关监管制度、

档案资料

B3财政资

金使用效

率

B31预算

编制合理

性

6 合理

考察预算编制

是否合理且依

据充分。

①预算是否具备构成明细；②预算编制

是否具备相应编制依据、测算是否准

确；③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④预算调整率不超过 10%；要素①-④

预算构成、预算

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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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各占 25%权重，每有一项符合得对应权

重。

B32预算

执行率
5 ≥95% 考察预算资金

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调整后预

算资金*100%。预算执行率高于 95%得

满分，每减少 1%扣 5%权重，低于 80%
不得分。此处仅考核镇级预算资金执行

情况。

资金到位、支出

明细、明细账

B4政策申

报情况

B41申报

通知公开

性

3 公开

考察申报通知

是否在覆盖范

围内公开发布。

①各年度是否具备申报通知等并及时

公开发布；②是否通过新闻媒体、现场

宣讲等方式向受益对象进行公开宣传。

每个要素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

得对应权重。

申报通知、公开

公示材料、现场

宣讲宣传资料、

图照等

B42申报

材料完整

性

3 完整

考察人员申请

材料是否完整

齐全。

申报对象提交材料是否按操作办法规

定提供，完整且齐全。根据抽查情况，

每发现一例材料不完整的情况，扣除

20%权重，扣完为止。

申请材料、现场

核查底稿

B43政策

实施计划

合理性

3 合理

考察政策年度

计划各项内容

的可行性

①政策实施年度计划中，是否结合上一

年的不足采取新的手段或方式；②政策

实施年度计划中是否与上级政策有联

动；每个要素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

符合得对应权重。

年度总结、各级

公示材料

B5享受政

策评审情

况

B51补贴

审核程序

规范性

5 规范
考察补贴审核

过程是否规范

①虹桥镇受理中心等审核内容明确无

遗漏且无重复；②各级是否按照应审核

内容对申请人进行审核。每个要素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得对应权重。

申请材料、各级

审核结果

B6信息公 B61补贴 3 公示公开 考察是否按照 补贴人员名单是否在上海市网站、闵行 各级公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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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开情况 清单公示

合规性

信息公开、公示

要求进行补贴

名单的公示

区虹桥镇政府门户网站上等渠道向社

会公示公开。根据抽查情况，每有一批

未及时公开公示或与实际不符的，扣

20%权重，扣完为止。

公示结果

C政策效

益（50）
C1产出指

标

C11定额

补助应发

尽发

4 100%

考察是否对所

有审核通过人

员发放定额补

助资金。

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应发放人数

*100%，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

定和发放，得满分，低于 100%的，每

降低 1%，相应扣减权重分的 1%扣完为

止。

审核通过人员清

单、补贴发放清

单等

C12节日

补助应发

尽发

2 100%

考察是否对所

有审核通过人

员发放节日补

助资金。

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应发放人数

*100%，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

定和发放，得满分，低于 100%的，每

降低 1%，相应扣减权重分的 1%扣完为

止。

审核通过人员清

单、补贴发放清

单等

C13分档

补助应发

尽发

4 100%

考察是否对所

有审核通过人

员发放分档补

助资金。

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应发放人数

*100%，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

定和发放，得满分，低于 100%的，每

降低 1%，相应扣减权重分的 1%扣完为

止。

审核通过人员清

单、补贴发放清

单等

C14补贴

对象合规

性

3 合规
考察补贴对象

是否符合条件。

申请补贴对象同时符合需满足的个人

认定条件，每发现一例与文件规定不

符，扣除 20%权重，扣完为止。

实地核查、存档

资料等

C15补贴

标准发放

准确性

4 符合

考察是否根据

补贴对象条件

发放相应标准

的补贴。

①人员享受补贴标准与其条件相符；②

人员实际发放补贴与虹桥镇受理中心

审核结果中补贴标准一致；根据抽查，

每发现一例不符，扣除 20%权重，扣完

资金支出明细、

相关凭证



27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为止。

C16资金

产出合规

性

3 合规
考察资金使用

是否合规。

①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流程和手

续；②补贴实际发放对象与待发放对象

一致；③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

列支出等情况；④专款专用，专账管理。

发现一项不符合，该指标不得分。

资金管理制度、

资金支出明细账

等

C17补贴

发放及时

性

5 及时

考察是否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

补贴的审批和

发放。

补贴资金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和进

行发放。每发现一批次发放时间晚于规

定发放时间，扣除 20%权重。扣完为止。

人员审批时间统

计表、补贴人员

名单公示材料、

明细账等

C2效益指

标

C21改善

补助对象

生活水平

3 ≥90%
考察补助对象

生活水平改善

情况。

生活水平改善满意度≥90%得满分，每

下降 1%扣 2%权重，扣完为止。
调查问卷

C22缓解

补助对象

经济压力

3 ≥90%
考察补助对象

经济压力缓解

情况。

经济压力缓解满意度≥90%得满分，每

下降 1%扣 2%权重，扣完为止。
调查问卷

C23有责

投诉发生

率

4 0 考察是否发生

有责投诉事件。

2024年未发生有责投诉事件，符合则

得分，否则扣除每出现一例事件，扣

50%权重分，扣完为止。

访谈、档案资料

C24长效

管理机制

健全性

5 建立健全

考察是否建立

健全政策长效

管理机制。

①长效管理机制健全，主要包括信息化

机制，补助对象资格动态更新机制，督

查整改机制；②严格按照长效管理机制

执行。以上两项分别占 50%权重分，符

合则得分，否则扣除相应权重分，各项

权重分扣完为止。

访谈、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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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C3满意度

指标

C31补贴

对象满意

度

6 ≥90%
考察补贴个人

对政策满意程

度。

满意程度=∑样本数（“非常满意”×

1.0+“比较满意”×0.8+“一般”×0.6+
“不太满意”×0.3）/总样本数×100%，

满意度≥90%得满分，每下降 1%扣 2%
权重，扣完为止。

调查问卷

C32政策

知晓率
4 ≥90%

考察受益对象

对政策了解和

知晓程度。

知晓程度≥90%得满分，每下降 1%扣

2%权重，扣完为止。
调查问卷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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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方法及等级标准

评价方法包括资料查验、数据分析、实地调研、区域间对比和专

家论证等；

评价等级采用综合评分定级方法，评价指标总分为 100分，结果

等级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档；分值与等级对应关系如下：

评价得分≥90分，评价结果为“优”；

评价得分在[75分，90分）区间内，评价结果为“良”；

评价得分在[60分，75分）区间内，评价结果为“合格”；

评价得分＜60分，评价结果为“不合格”。

（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评价小组自 2025年 4月初开始实施评价工作，通过走访虹桥镇受

理中心，开展项目调研工作，了解政策实施背景、预算构成、组织管

理架构及具体实施内容。经过评价小组前期调研，结合虹桥镇受理中

心的意见，明确了评价思路、指标体系、社会调查方案等，完成了绩

效评价工作方案。评价小组按照工作方案，进行资料采集和分析、开

展问卷调查、访谈和报告撰写等环节，完成了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

补助政策评价。为了完成绩效指标的分析评价工作，由项目评价小组

依据指标体系设计了基础表、调查问卷、访谈提纲。在评价过程中还

将采用档案法等获取相应数据，设计评价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评价，处

理数据。

1.基础表

在虹桥镇受理中心的支持和配合下，评价小组于 2025年 5月中旬

完成了基础表填写，并对填制的基础数据进行了数据复核，采集基础

数据。基础表发放给被评价单位协助填报，被评价单位对数据的真实



30

性负责，项目评价小组对数据进行核实确认、汇总分析。为确保评价

工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数据复核过程中发现的被评价单位填报的

数据与相关资料有差异的，项目评价小组将做进一步深入调查。

2.访谈调查

2025年 4月 3日，评价小组对虹桥镇受理中心进行了实地调研，

了解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评价完成情况、复核基础表数据

以及补充资料等，针对 2024年政策执行成效、实施效益等进行详细了

解。2025年 6月 24日评价小组与虹桥镇受理中心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访

谈，对 2024年政策实施效益等进行了解，并据此撰写了访谈、调研记

录汇总分析报告，详见附件 2-2。

3.问卷调查

本次调研问卷调查以网络调查的方式进行，在虹桥镇受理中心协

助下，通过微信二维码的方式对支内回沪补助对象发放问卷 82份，共

计回收问卷 82份，其中有效问卷 82份。社会调查问卷汇总分析报告

详见附件 2-1。

4.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2025年 7月，评价小组根据项目评价的原理和规范，对采集的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和评分，并提炼结论撰写报告，提交至虹桥镇受理

中心。

五、政策效应及绩效分析

（一）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说明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补贴清单和记账凭证等材料，虹桥镇

受理中心按计划完成定额补助、节日补助、分档帮困补助的发放工作

等。评价小组成员抽查补贴人员，未发现实际发放补贴与虹桥镇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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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结果中补贴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二）政策执行后的效果分析

2024年，虹桥镇累计为 14539人次发放定额补助、10863人次发

放节日补助、2811人次发放分档帮困补助，通过动态审核机制及时停

发迁出、死亡人员补助，保障资金精准使用。

政策执行中，通过完善申报审核流程、跨部门数据共享、档案规

范管理等机制，提升了补助发放的规范性与时效性。受益对象生活水

平改善及经济压力缓解的满意度达 99%，有效缓解了支内回沪人员的

生活困难，切实保障了特殊群体的权益。

（三）绩效分析

在政策制定方面，上海市发布的《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

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

及《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

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目标明确，契合缓解支内回沪

人员生活困难的实际需求，且与虹桥镇相关政策无重叠冲突。政策修

订依据充分，发布流程规范。政策要素涵盖实施周期、目的、受益范

围等，但在分工职责、信息公布和监督罚则上有所缺失。

在政策实施方面，政策通过线上知青群和网络发布进行宣传，将

申报通知、告知书和调标信息等告知到补贴对象个人；档案管理按照

规定程序将支内回沪申请人资料归档规范齐全；迁出虹桥镇人员的一

人一档材料直接从镇受理中心转出；死亡人员清单通过区民政局下发，

由镇受理中心核实后停止发放。但制度建设滞后，宣传、档案管理及

迁出人员材料流转、死亡人员补助停发等流程仅为实际执行的流程，

未形成规范制度。政策补贴分为每月定额生活补助、节日补助、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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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档帮困补助三类；预算构成明细中未包括分档帮困补助和节日补助；

预算补助标准依据《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执行，但预算

编制人员数量依据不充分；预算内容仅为定额生活补助内容，分档帮

困补助和节日补助缺失。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预算 1520万元，划拨区

平台资金 1412万元，资金使用率 92.9%。申报对象按操作办法规定提

交户籍证明、职工履历表、退休审批表等申请资料，提交材料完整且

齐全。受理部门、复核部门和医保部门按照应审核内容对申请人进行

审核，审核内容明确无遗漏。政策实施年度计划中与上级政策有联动；

但未结合上一年的不足采取新的手段或方式，不利于提高政策实施效

果。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及网络检索，由于支内回沪属

特殊人群不适合公示，补贴人员名单未在上海市网站、闵行区虹桥镇

政府门户网站上等渠道向社会公示公开。

在政策效益方面，2024年虹桥镇受理中心实际发放支内回沪定额

补助 14,539人次，节日补助 10,863人次，分档补助 2,811人次，补贴

对象合规，补贴标准发放准确，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补贴发放及时。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2024年支内回沪

人员生活水平改善达到 99%，经济压力缓解达到 99%，支内回沪人员

对政策满意为 99%，补贴对象政策知晓率为 96%。政策主要通过上海

民政救助系统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化管理，支内回沪补助对象迁出人员

在信息化平台进行动态调整，支内回沪补助对象如死亡，死亡人员清

单通过区级部门下发，由镇受理中心核实后进行动态更新，2024年支

内回沪补助过程中出现三例投诉事件。

（四）具体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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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相关文件的解读、数据采集、问卷调查、访谈、数据

分析，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对政策项目的各项

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和逐项打分，评价小组最终得出综合评价

结论如下：

本次政策评价满分 100分，最终得分 86.1分，绩效评级为“良”，

具体得分结果见下表：

表 5-1：政策项目整体绩效分值

指标 A制定 B实施 C效益 合计

权重 10 40 50 100
得分 8.25 33.35 44.5 86.1

得分率 82.50% 83.38% 85.00% 86.10%

1.政策制定

政策制定指标由 2个二级指标和 2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10分，

实际得分 8.25分，得分率 82.50%，各指标业绩值和绩效分值如表 5-2

所示：

表 5-2：政策制定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A1政策目

标导向性

A11政策目

标导向性
5 适应 适应 5

A2政策要

素完整性

A21政策要

素完整性
5 完整 较为完整 3.25

（1）满分指标

A11政策目标导向性：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政策文件资料，

《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

知》（沪工总保〔2007〕35号）《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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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符合国家级、上海市政策文件目标，与上海市为有效缓解补助对象

的生活困难情况的目标一致；政策目标与闵行区虹桥镇其他相关政策

内容不存在重叠、冲突矛盾。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

标得分为 5分。

（2）扣分指标

A21政策要素完整性：《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政策要素

包括政策实施周期、实施目的、资金来源、受益范围、申报程序，但

未包括分工职责、信息公布和监督罚则的相关内容。根据评分标准得

65%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25分。

2.政策实施

政策实施类指标由 6个二级指标和 9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40

分，实际得分 33.35分，得分率 83.38%，各指标业绩值和绩效分值如

表 5-3所示：

表 5-3：政策实施类指标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B1配套

政策制定

情况

B11实施

管理机制

建设及执

行情况

6 完备 较为完备 4.8

B2政策

执行动态

跟踪

B21监管

机制建立

及有效性

情况

6 建立健全 较为健全 4.8

B3财政

资金使用

效率

B31预算

编制合理

性

6 合理 较为合理 3.75

B32预算 5 ≥95% 92.9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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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执行率

B4政策

申报情况

B41申报

通知公开

性

3 公开 公开 3

B42申报

材料完整

性

3 完整 完整 3

B43政策

实施计划

合理性

3 合理 较为合理 1.5

B5享受

政策评审

情况

B51补贴

审核程序

规范性

5 规范 规范 5

B6信息

公开情况

B61补贴

清单公示

合规性

3 公示公开
不适合公

示
3

（1）满分指标

B41申报通知公开性：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及网络

检索，政策通过线上知青群和网络发布进行政策宣传，将申报通知、

告知书和调标信息等告知到补贴对象个人。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

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B42申报材料完整性：根据评价小组访谈资料及虹桥镇受理中心

提供的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申报对象按操作办法规

定提交户籍证明、职工履历表、退休审批表等申请资料，提交材料完

整且齐全。根据抽查情况，未发现申报对象提交材料不完整的情况。

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B51补贴审核程序规范性：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沪定居

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资料，评价小组抽查部分户籍证明、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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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历表、退休审批表等申请资料进行审核，涵盖申请人关键信息，保

障了审核依据的全面准确；审核流程上，受理部门、复核部门和医保

部门按照应审核内容对申请人进行审核，多部门协同参与，保障了补

贴发放公平公正。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5

分。

B61补贴清单公示合规性：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及

网络检索，由于支内回沪属特殊人群不适合公示，补贴人员名单未在

上海市网站、闵行区虹桥镇政府门户网站上等渠道向社会公示公开。

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2）扣分指标

B11实施管理机制建设及执行情况：根据评价小组现场调研、问

卷调查及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

资料，政策按照规定程序执行，但实施管理机制尚未形成。政策通过

线上知青群和网络发布进行宣传，尚未形成制度；档案管理按照规定

程序将支内回沪申请人资料归档规范齐全，尚未形成制度化规范。根

据评分标准得 8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8分。

B21监管机制建立及有效性情况：根据评价小组与虹桥镇受理中

心负责人访谈资料，迁出人员和死亡人员均按照流程进行跟踪监管，

但未形成跟踪监管机制。迁出虹桥镇人员的一人一档材料直接从镇受

理中心转出；死亡人员清单通过区民政局下发，由镇受理中心核实后

停止发放，以上仅为实际执行的流程，尚未形成制度化规范。根据评

分标准得 8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8分。

B31预算编制合理性：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项目支

出预算明细表，政策补贴分为每月定额生活补助、节日补助、每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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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帮困补助三类。预算构成明细中未包括分档帮困补助和节日补助。

预算补助标准依据《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执行，但预算

编制人员数量依据不充分；预算内容仅为定额生活补助内容，分档帮

困补助和节日补助缺失；预算未调整。根据评分标准得 62.5%权重分，

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75分。

B32预算执行率：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预算 1520万元，划拨区平

台资金 1412万元，资金使用率 92.9%。根据评分标准得 90%权重分，

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5分。

B43政策实施计划合理性：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3年救

助总结及 2024年计划材料，政策实施年度计划中，政策实施年度计划

中与上级政策有联动；但未结合上一年的不足采取新的手段或方式，

不利于提高政策实施效果。根据评分标准得 5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

得分为 1.5分。

3.政策效益

政策效益类指标由 3个二级指标和 13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50

分，实际得分 44.5分，得分率 85.00%。各指标业绩值和绩效分值如表

5-4所示：

表 5-4：政策效益类指标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C1产出

指标

C11定额

补助应发

尽发

4 100% 100% 4

C12节日

补助应发

尽发

2 100% 100% 2

C13分档 4 100%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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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补助应发

尽发

C14补贴

对象合规

性

3 合规 合规 3

C15补贴

标准发放

准确性

4 符合 符合 4

C16资金

产出合规

性

3 合规 合规 3

C17补贴

发放及时

性

5 及时 及时 5

C2效益

指标

C21改善

补助对象

生活水平

3 ≥90% 99.00% 3

C22缓解

补助对象

经济压力

3 ≥90% 99.00% 3

C23有责

投诉发生

率

4 0 1 0

C24长效

管理机制

健全性

5 建立健全 较为健全 3.5

C3满意

度指标

C31补贴

对象满意

度

6 ≥90% 99.00% 6

C32政策

知晓率
4 ≥90% 96.00% 4

（1）满分指标

C11定额补助应发尽发：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虹桥

镇支内人员名单和预算明细表等材料，虹桥镇受理中心应发放支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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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定额补助 14539人次，实际发放 14539人次，应发尽发率 100%。根

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分。

C12节日补助应发尽发：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虹桥

镇支内人员名单和预算明细表等材料，虹桥镇受理中心应发放支内回

沪节日补助 10863人次，实际发放 10863人次，应发尽发率 100%。根

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2分。

C13分档补助应发尽发：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虹桥

镇支内人员名单和预算明细表等材料，虹桥镇受理中心应发放支内回

沪人员分档补助 2811人次，实际发放 2811人次，应发尽发率 100%。

根据评分标准得 95%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分。

C14补贴对象合规性：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沪定居人员

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及现场调研，申请补贴对象提供的个人身份信息、

支内回沪证明、职工履历表、退休审批表、个人银行交易清单明细等

资料，均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人认定条件。其中，个人身份信息与户籍

证明相互印证，确保了申请人身份的真实性；支内回沪证明详细记录

了支援外地建设的经历，为身份认定提供了关键依据；职工履历表和

退休审批表则清晰呈现了工作年限、退休时间等重要信息，与政策要

求的认定条件匹配；个人银行交易清单明细也辅助验证了申请人的生

活状况等相关情况。评价小组通过抽查，未发现不符合认定条件的情

况。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C15补贴标准发放准确性：根据评价小组抽查的回沪定居人员帮

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申请补贴对象提供的支内回沪证明、职工履历表、

退休审批表、个人银行交易清单明细等资料，都清晰地反映出其月养

老待遇情况，进而对应到支内回沪人员月养老待遇≤3700元，生活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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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为 400 元/人/月；3200元≤月养老待遇>2700元，分档补助 350元/

人/月的补贴标准，实际发放补贴与虹桥镇受理中心审核结果中补贴标

准一致；实际补贴由区级部门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审核后录入上海民

政救助系统管理平台的人员信息发放，不存在任何多发、少发或错发

的情况。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分。

C16资金产出合规性：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记账凭证和回

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资料，镇受理中心按季度将款项拨

至闵行区民政局民政资金发放专户，由闵行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

台”拨付至支内回沪补助对象个人账户，并于每年年末与虹桥镇财政

所清算上一年镇级补助资金，资金拨付审批流程完整；补贴实际发放

对象与待发放对象一致；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专款专用，专账管理。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

为 3分。

C17补贴发放及时性：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记账凭证和回

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资料，镇受理中心按季度将款项拨

至闵行区民政局民政资金发放专户，由闵行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

台”拨付至支内回沪补助对象个人账户，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办结

和进行发放。未发现发放时间晚于规定发放时间的情况。根据评分标

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5分。

C21改善补助对象生活水平：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2024年

支内回沪人员生活水平改善达到 99%。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

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C22缓解补助对象经济压力：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2024年

支内回沪人员补助对象经济压力缓解达到 99%。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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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C31补贴对象满意度：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2024年支内回

沪人员对政策满意为 99%。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

得分为 6分。

C32政策知晓率：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2024年支内回沪人员对

政策较为了解，问卷结果显示补贴对象政策知晓率为 96%。根据评分

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分。

（2）扣分指标

C23有责投诉发生率：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信息，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过程中出现三例投诉事件。根据评分标准得 0%

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0分。

C24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的负责人访谈

及现场调研，政策主要通过上海民政救助系统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化管

理，支内回沪补助对象迁出人员在信息化平台进行动态调整，支内回

沪补助对象如死亡，死亡人员清单通过区级部门下发，由镇受理中心

核实后进行动态更新。虹桥镇受理中心每年年底委托第三方审计进行

督查，但未形成督查整改机制。根据评分标准得 70%权重分，故该项

指标得分为 3.5分。

六、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1.政策预算编制不够细化，影响预算编制的精准性

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近年来处于持续变动状态，每年的补助标准均

不一致，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预算构成明细中单价沿用 2023年单

价编制预算，且未按照分档帮困补助和节日补助等细化预算明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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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划分为单价和数量，根据近年来数据精准测算预算规模。预算

编制不细化容易导致预算与实际需求失衡，影响资金使用效率。

2.预算执行合理性不足，资金使用率有待提高

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2024 年预算安排 1520 万元，预算执行 152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实际划拨区级平台发放救助资金 1412.1万

元，资金使用率 92.9%，资金使用率有待提高。

3.发生有责投诉事件，项目效益有待提升

根据访谈，2024年发生 3例支内回沪补助政策执行相关的投诉事

件，其中 1例涉及随迁子女迁出时间及地址异议，政策执行过程在服

务细节或流程衔接等方面有待提升。

七、评价建议和结论

（一）评价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提升预算编制精准性

建议预算单位根据政策内容细化预算编制，确保预算内容与项目

内容相匹配；将各项预算细化到人数和补助标准，补助标准、补贴人

数根据近 3年的变动趋势合理估算，提升政策预算编制精准性。

2.加强预算执行合理性，提高资金使用率

建议预算单位加强基础数据的梳理，科学测算和申请预拨资金，

提高预算执行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防止资金沉淀，提高政策资金使用

效益。

3.定期复核信息，避免出现投诉事件

定期与支内回沪补助对象核对迁入或迁出时间、地址等信息，加

强与支内回沪补助对象沟通，确保系统信息准确无误，避免出现投诉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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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结论

评价小组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绩效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分

析，得出本次政策评价最终得分 86.1分，评价等级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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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附件

附件 1 政策文件

《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的通

知》（沪工总保〔2007〕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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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相关数据表

附件 2-1 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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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基础表

2024年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预算资金来源及实际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内容 单价 数量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支内回沪 0.4 3800 1520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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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年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元

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2022
年

一季度

月养老待遇

≤3400元 2,209 1,720,160

3,595 2,520,7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6 12,405
24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19 92,30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400
元

479 272,460

月养老待

遇>3400元 1,250 1,159,400 - - -

其他（掉档） 184 156,720 掉档 76 34,380

二季度

月养老待遇

≤3500元 2,281 1,984,470

3,589 717,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6 13,410
25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14 109,44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500
元

406 292,320

月养老待

遇>3500元 1,068 1,089,360 - - -

其他（掉档） 241 219,450 掉档 139 70,740

三季度
月养老待遇

≤3500元 2,327 2,033,610 27 20,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6 13,410
25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4 119,18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500 419 30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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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元

月养老待

遇>3500元 1,094 1,120,930 - - -

其他（掉档） 238 214,590 掉档 138 70,050

四季度

月养老待遇

≤3500元 1,119 1,139,680

3,636 727,2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8 15,790
25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43 136,00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500
元

424 308,280

月养老待

遇>3500元 2,317 2,014,630 - - -

其他（掉档） 234 213,030 掉档 135 68,460
合计 - 14,562 13,066,030 10,847 3,986,500 - 2,742 1,932,295

2023
年

一季度

月养老待遇

≤3500元 1,105 1,128,380
3,636 2,547,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4,838
25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31 126,080

3000元≤月养老待遇>2500
元

421 303,360

月养老待

遇>3500元 2,316 2,015,210 - - -

其他（掉档） 233 212,190 掉档 135 68,580

二季度
月养老待遇

≤3600元 981 1,084,960 3,627 729,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5,912

26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125 1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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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元

3100元≤月养老待遇>2600
元

378 328,230

月养老待

遇>3600元 2,397 2,298,660 - - -

其他（掉档） 263 251,070 掉档 182 102,690

三季度

月养老待遇

≤3600元 998 1,102,310

12 2,4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5,912
26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31 147,820

3100元≤月养老待遇>2600
元

386 335,820

月养老待

遇>3600元 2,400 2,302,400 - - -

其他（掉档） 261 249,030 掉档 182 102,690

四季度

月养老待遇

≤3600元 984 1,092,240

3,639 727,8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5,912

26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8 145,920

3100元≤月养老待遇>2600
元

384 334,080

月养老待

遇>3600元 2,404 2,305,920 - - -

其他（掉档） 262 249,870 掉档 184 103,860
合计 - 14,604 14,292,240 10,914 4,007,800 - 2,795 2,30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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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2024
年

一季度

月养老待遇

≤3600元 988 1,093,720

3,606 2,528,0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5,912
26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5 141,740

3100元≤月养老待遇>2600
元

382 332,920

月养老待

遇>3600元 2,415 2,308,160 - - -

掉档 255 241,830 掉档 178 101,160

二季度

月养老待遇

≤3700元 877 1,051,760

3,605 728,0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7,127
27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4 166,710

3200元≤月养老待遇>2700
元

345 362,250

月养老待

遇>3700元 2,444 2,563,150 - - -

掉档 303 325,650 掉档 226 141,240

三季度

月养老待遇

≤3700元 889 1,063,450
12 2,4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7,127
27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7 171,450

3200元≤月养老待遇>2700
元

349 365,750

月养老待

遇>3700元 2,447 2,565,5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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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定额生活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补助

分档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分档 人数 金额

掉档 296 293,640 掉档 227 141,960

四季度

月养老待遇

≤3700元 880 1,056,500

3,611 722,200

月养老待遇<1000元 7 17,127
2700元≤月养老待遇≥1000

元
124 167,400

3200元≤月养老待遇>2700
元

348 365,400

月养老待

遇>3700元 2,448 2,566,900 - - -

掉档 297 294,660 掉档 228 692,607
合计 - 14,539 15,424,920 10,834 3,980,600 - 2,811 3,21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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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汇总分析

附件 3-1 社会调查情况汇总分析

为客观评价闵行区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依

据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为群众服务”的原理，了解政策相关主体对政策

的评价情况，并引入满意度指标，开展问卷调查。

1.调查目的

问卷调查是评价小组通过事先设计好的问题来获取有关信息和数

据，以书面形式给出与评价目的和评价指标相关的问题，通过问卷调

查了解政策受益人员对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的申报条件限制、补贴发放

形式、材料准备繁琐程度等方面的满意度等。通过对问题答案的回收、

统计、整理、分析，获取考察政策效益类指标的信息和数据。

2.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为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覆盖的受益对象。

3.调查内容

（1）对政策宣传方式、补贴政策的知晓情况、补贴政策满意度等

进行调查。

（2）对政策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开放式问答收集，涵盖各个方面。

4.抽样方式

为确保问卷调查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本次问卷调查采取分层抽样

的方式进行，从 2024年享受政策补贴的对象中选取。其中以个人为对

象，计划发放给支内回沪补助对象共 82份。

5.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为给调查对象创造良好的作答环境、保证调查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由项目组工作人员在闵行区虹桥镇受理中心工作人员的协调配合下组

织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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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卷结果分析

本次针对项目范围内补助对象发放的满意度问卷共 82份，回收问

卷 82份，问卷回收率 100%，问卷情况统计具体如下：

一、基本信息

您的年龄：30岁-65岁

您是（支内回沪人员、支内回沪人员家属）：支内回沪人员和支

内回沪人员家属均有

您或您家属哪一年开始在虹桥镇申请支内回沪补助：2005年-2024

年均有

二、满意度评判

1.您对支内回沪补助相关政策了解吗？

受访对象中 84.15%表示对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非常了解。根

据问卷结果，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知晓率为 96%。【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知晓率=（选择“非常了解”选项样本数+“比较了解”选项样本数×

0.75+“一般”选项样本数×0.5+“不太了解”选项样本数×0.25）/总

样本数×100%】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了解 69 84.15%

B.比较了解 13 15.85%

C.一般 0 0%

D.不太了解 0 0%

E.不了解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2

2.您通过什么方式获知支内回沪补助相关政策的？

受访对象中 70.73%通过街镇、村居宣传栏获知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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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小计 比例

A.发放的宣传资料 21 25.61%

B.街镇、村居宣传栏 58 70.73%

C.微信、微博公众号 1 1.22%

D.政府网站 2 2.4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2

3.您对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申请流程是否满意？

受访对象中对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申请流程满意度为 100%。【补

助申请流程满意度=（选择“非常满意”选项样本数+“比较满意”选

项样本数×0.75+“一般”选项样本数×0.5+“不太满意”选项样本数

×0.25）/总样本数×100%】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81 98.78%

B.较为满意 1 1.22%

C.一般 0 0%

D.不太满意 0 0%

E.不满意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2

4.您是否对虹桥镇受理中心是否进行过投诉？

有 6位受访对象对虹桥镇受理中心进行过投诉。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6 7.32%

B.否 76 92.6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2

5.您对 2024年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对改善生活水平的效果是

否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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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对支内回沪补助政策改善生活水平的效果满意度为

99%。【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对改善生活水平的效果满意度=（选择“非

常满意”选项样本数+“比较满意”选项样本数×0.75+“一般”选项

样本数×0.5+“不太满意”选项样本数×0.25）/总样本数×100%】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78 95.12%

B.较为满意 4 4.88%

C.一般 0 0%

D.不太满意 0 0%

E.不满意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2

6.您对 2024年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对缓解经济压力的效果是

否满意？

受访对象对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缓解经济压力的效果的满意度为

99%。【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对补助对象缓解经济压力的效果满意度=（选

择“非常满意”选项样本数+“比较满意”选项样本数×0.75+“一般”

选项样本数×0.5+“不太满意”选项样本数×0.25）/总样本数×100%】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79 96.34%

B.较为满意 3 3.66%

C.一般 0 0%

D.不太满意 0 0%

E.不满意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2

7.您对虹桥镇受理中心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是否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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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对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的满意度为 99%。【支内回沪补助

政策满意度=（选择“非常满意”选项样本数+“比较满意”选项样本

数×0.75+“一般”选项样本数×0.5+“不太满意”选项样本数×0.25）

/总样本数×100%】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79 96.34%

B.较为满意 3 3.66%

C.一般 0 0%

D.不太满意 0 0%

E.不满意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2

8.您对于虹桥镇受理中心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有哪些意见或

建议？

1.增强与支内回沪补助对象的联系，多一点关心，汇报一下一年的

简要工作；

2.对支内回沪补助对象的服务和关爱还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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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访谈汇总分析报告

本次绩效评价访谈旨在通过与项目管理部门相关人员进行沟通，

了解项目组织、实施、管理的具体情况，以评估公共资金使用的效率

和效果，发现项目投入和管理中的问题，进而为完善财政资金的管理

建言献策。

一、访谈对象

闵行区虹桥镇受理中心项目相关负责人。

二、访谈内容

针对闵行区虹桥镇受理中心，业务方面主要了解政策的实施范围、

补贴标准、监督管理等；资金方面主要了解资金来源、预算编制方式、

申请补贴发放的流程等。

三、访谈类型与访谈方式

（1）访谈类型：标准化访谈

（2）访谈方式：访谈计划采取与业务负责人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

行。

四、访谈内容汇总

1.请您简要介绍下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资金投入情况及实际

执行情况。

答：2024年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预算为 1520万元，市级执行

金额与预算一致，均为 1520万元。

2.请您简要介绍“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的预算编制明细，预算申请

编报、审批流程。

答：支内回沪补助政策包含生活补助、节日补助、分档帮困补助

三类。预算编制阶段，受理中心根据往年资金使用情况及实际在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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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数量等综合因素，设定 2024年该预算专项单价为 4000元/人，涉及

人数 3800人，总金额为 1520万元。

预算编报及审批流程为：受理中心先编制初步预算，经镇财政审

核后，提交镇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最终形成正式预算。

3.请您简要介绍“支内回沪补助政策”的预算资金补助拨付下发流

程。

答：支内回沪补助预算属于专项预算，资金拨付流程为：每年第

一季度开展年度复审，复审通过的人员可享受补助；资金每季度发放

一次，发放前，镇受理中心根据补助对象的复审情况核定具体补助金

额，再通过区级资金发放平台拨付至补助对象的银行账户。

4.请简要介绍下支内回沪补助工作有哪些方面做得比较突出，以及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答：目前暂无明确的突出方面及需改进之处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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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及得分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A政策

制定

（10）

A1政
策目

标导

向性

A11
政策

目标

导向

性

5 适应

提高项目

与战略目

标的适应

度

①与国家级、市级政策文

件目标相一致，与上海市

现状相适应；②政策目标

与其他相关政策无重叠、

冲突矛盾。①②各占 50%
权重，每有一项符合得对

应权重。

政策全文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政策文

件资料，《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

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

《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

（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

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

的目标符合国家级、上海市政策文件

目标，与上海市为有效缓解补助对象

的生活困难情况的目标一致；政策目

标与闵行区虹桥镇其他相关政策内

容不存在重叠、冲突矛盾。根据评分

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

分为 5分。

5

A2政
策要

素完

整性

A21
政策

要素

完整

性

5 完整

考察政策

在形式、

内容上是

否完整。

政策要素是否包括政策

实施周期、实施目的、资

金来源、受益范围、申报

程序、分工职责、信息公

布、监督罚则。每个要素

各占 12.5%权重，每有一

项符合得对应权重。

现行政策

文件

《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

（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

知》（沪工总保〔2007〕35号）政

策要素包括政策实施周期、实施目

的、资金来源、受益范围、申报程序，

但未包括分工职责、信息公布和监督

罚则的相关内容。根据评分标准得

65%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25
分。

3.25



63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B政策

实施

（40）

B1配
套政

策制

定情

况

B11
实施

管理

机制

建设

及执

行情

况

6 完备

考察是否

建立政策

实施管理

机制，以

及政策实

施管理是

否符合相

关管理规

定。

①建立实施管理机制，主

要包括政策宣传制度、档

案管理制度等；②是否按

照实施管理机制执行。每

个要素各占 50%权重，每

有一项符合得对应权重。

相关业务

管理制

度、档案

资料

根据评价小组现场调研、问卷调查及

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沪定居人

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资料，政策

按照规定程序执行，但实施管理机制

尚未形成。政策通过线上知青群和网

络发布进行宣传，尚未形成制度；档

案管理按照规定程序将支内回沪申

请人资料归档规范齐全，尚未形成制

度化规范。根据评分标准得 80%权重

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8分。

4.8

B2政
策执

行动

态跟

踪

B22
监管

机制

建立

及有

效性

情况

6 建立健

全

考察是否

建立政策

及资金的

跟踪监管

机制，形

成风控闭

环。

①项目建立跟踪监管机

制；②是否按照跟踪监管

机制执行。要素①②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

得对应权重。

相关监管

制度、档

案资料

根据评价小组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

责人访谈资料，迁出人员和死亡人员

均按照流程进行跟踪监管，但未形成

跟踪监管机制。迁出虹桥镇人员的一

人一档材料直接从镇受理中心转出；

死亡人员清单通过区民政局下发，由

镇受理中心核实后停止发放，以上仅

为实际执行的流程，尚未形成制度化

规范。根据评分标准得 80%权重分，

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8分。

4.8

B3财
政资

金使

用效

率

B31
预算

编制

合理

性

6 合理

考察预算

编制是否

合理且依

据充分。

①预算是否具备构成明

细；②预算编制是否具备

相应编制依据、测算是否

准确；③预算内容与项目

内容是否匹配；④预算调

预算构

成、预算

编制依据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
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政策补贴分为

每月定额生活补助、节日补助、每月

分档帮困补助三类。预算构成明细中

未包括分档帮困补助和节日补助。预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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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整率不超过 10%；要素①

-④各占 25%权重，每有一

项符合得对应权重。

算补助标准依据《关于调整本市支援

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

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

〔2024〕12号）执行，但预算编制

人员数量依据不充分；预算内容仅为

定额生活补助内容，分档帮困补助和

节日补助缺失；预算未调整。根据评

分标准得 62.5%权重分，故该项指标

得分为 3.75分。

B32
预算

执行

率

5 ≥95%
考察预算

资金执行

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

金/调整后预算资金

*100%。预算执行率高于

95%得满分，每减少 1%
扣 5%权重，低于 80%不

得分。此处仅考核镇级预

算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到

位、支出

明细、明

细账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预算 1520万
元，划拨区平台资金 1412万元，资

金使用率 92.9%。根据评分标准得

9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5
分。

4.5

B4政
策申

报情

况

B41
申报

通知

公开

性

3 公开

考察申报

通知是否

在覆盖范

围内公开

发布。

①各年度是否具备申报

通知等并及时公开发布；

②是否通过新闻媒体、现

场宣讲等方式向受益对

象进行公开宣传。每个要

素各占 50%权重，每有一

项符合得对应权重。

申报通

知、公开

公示材

料、现场

宣讲宣传

资料、图

照等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

及网络检索，政策通过线上知青群和

网络发布进行政策宣传，将申报通

知、告知书和调标信息等告知到补贴

对象个人。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

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3

B42
申报

3 完整
考察人员

申请材料

申报对象提交材料是否

按操作办法规定提供，完

申请材

料、现场

根据评价小组访谈资料及虹桥镇受

理中心提供的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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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材料

完整

性

是否完整

齐全。

整且齐全。根据抽查情

况，每发现一例材料不完

整的情况，扣除 20%权

重，扣完为止。

核查底稿 助申请审批表等，申报对象按操作办

法规定提交户籍证明、职工履历表、

退休审批表等申请资料，提交材料完

整且齐全，包含。根据抽查情况，未

发现申报对象提交材料不完整的情

况。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

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B43
政策

实施

计划

合理

性

3 合理

考察政策

年度计划

各项内容

的可行性

①政策实施年度计划中，

是否结合上一年的不足

采取新的手段或方式；②

政策实施年度计划中是

否与上级政策有联动；每

个要素各占 50%权重，每

有一项符合得对应权重。

年度总

结、各级

公示材料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3年
救助总结及 2024年计划材料，政策

实施年度计划中，政策实施年度计划

中与上级政策有联动；但未结合上一

年的不足采取新的手段或方式，不利

于提高政策实施效果。根据评分标准

得 5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1.5分。

1.5

B5享
受政

策评

审情

况

B51
补贴

审核

程序

规范

性

5 规范

考察补贴

审核过程

是否规范

①虹桥镇受理中心等审

核内容明确无遗漏且无

重复；②各级是否按照应

审核内容对申请人进行

审核。每个要素各占 50%
权重，每有一项符合得对

应权重。

申请材

料、各级

审核结果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沪定

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资料，

评价小组抽查部分户籍证明、职工履

历表、退休审批表等申请资料进行审

核，涵盖申请人关键信息，保障了审

核依据的全面准确；审核流程上，受

理部门、复核部门和医保部门按照应

审核内容对申请人进行审核，多部门

协同参与，保障了补贴发放公平公

正。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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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5分。

B6信
息公

开情

况

B61
补贴

清单

公示

合规

性

3 公示公

开

考察是否

按照信息

公开、公

示要求进

行补贴名

单的公示

补贴人员名单是否在上

海市网站、闵行区虹桥镇

政府门户网站上等渠道

向社会公示公开。根据抽

查情况，每有一批未及时

公开公示或与实际不符

的，扣 20%权重，扣完为

止。

各级公示

材料、公

示结果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

及网络检索，由于支内回沪属特殊人

群不适合公示，补贴人员名单未在上

海市网站、闵行区虹桥镇政府门户网

站上等渠道向社会公示公开。根据评

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

得分为 3分。

3

C政策

效益

（50）

C1产
出指

标

C11
定额

补助

应发

尽发

4 100%

考察是否

对所有审

核通过人

员发放定

额补助资

金。

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应
发放人数*100%，按年度

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

定和发放，得满分，低于

100%的，每降低 1%，相

应扣减权重分的 1%扣完

为止。

审核通过

人员清

单、补贴

发放清单

等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
虹桥镇支内人员名单和预算明细表

等材料，虹桥镇受理中心需完成

14539人次支内回沪节日补助发放，

实际发放 14539人次，应发尽发率

100%。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

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分。

4

C12
节日

补助

应发

尽发

2 100%

考察是否

对所有审

核通过人

员发放节

日补助资

金。

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应
发放人数*100%，按年度

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

定和发放，得满分，低于

100%的，每降低 1%，相

应扣减权重分的 1%扣完

为止。

审核通过

人员清

单、补贴

发放清单

等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
虹桥镇支内人员名单和预算明细表

等材料，虹桥镇受理中心需完成

10863人次支内回沪节日补助发放，

实际发放 10863人次，应发尽发率

100%。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

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2分。

2

C13
分档

4 100% 考察是否

对所有审

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应
发放人数*100%，按年度

审核通过

人员清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
虹桥镇支内人员名单和预算明细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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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补助

应发

尽发

核通过人

员发放分

档补助资

金。

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

定和发放，得满分，低于

100%的，每降低 1%，相

应扣减权重分的 1%扣完

为止。

单、补贴

发放清单

等

等材料，虹桥镇受理中心按需完成

2811人次支内回沪人员分档补助发

放，实际发放 2811人次，应发尽发

率 100%。根据评分标准得 95%权重

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4分。

C14
补贴

对象

合规

性

3 合规

考察补贴

对象是否

符合条

件。

申请补贴对象同时符合

需满足的个人认定条件，

每发现一例与文件规定

不符，扣除 20%权重，扣

完为止。

实地核

查、存档

资料等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沪定

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及现场

调研，申请补贴对象提供的个人身份

信息、支内回沪证明、职工履历表、

退休审批表、个人银行交易清单明细

等资料，均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人认定

条件。其中，个人身份信息与户籍证

明相互印证，确保了申请人身份的真

实性；支内回沪证明详细记录了支援

外地建设的经历，为身份认定提供了

关键依据；职工履历表和退休审批表

则清晰呈现了工作年限、退休时间等

重要信息，与政策要求的认定条件匹

配；个人银行交易清单明细也辅助验

证了申请人的生活状况等相关情况。

评价小组通过抽查，未发现不符合认

定条件的情况。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
分。

3

C15 4 符合 考察是否 ①人员享受补贴标准与 资金支出 根据评价小组抽查的回沪定居人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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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补贴

标准

发放

准确

性

根据补贴

对象条件

发放相应

标准的补

贴。

其条件相符；②人员实际

发放补贴与虹桥镇受理

中心审核结果中补贴标

准一致；根据抽查，每发

现一例不符，扣除 20%权

重，扣完为止。

明细、相

关凭证

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申请补贴对象

提供的支内回沪证明、职工履历表、

退休审批表、个人银行交易清单明细

等资料，都清晰地反映出其月养老待

遇情况，进而对应到支内回沪人员月

养老待遇≤3700元，生活补助为 400
元/人/月；3200元≤月养老待

遇>2700元，分档补助 350元/人/月
的补贴标准，实际发放补贴与虹桥镇

受理中心审核结果中补贴标准一致；

实际补贴由区级部门根据虹桥镇受

理中心审核后录入上海民政救助系

统管理平台的人员信息发放，不存在

任何多发、少发或错发的情况。根据

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

标得分为 4分。

C16
资金

产出

合规

性

3 合规

考察资金

使用是否

合规。

①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

审批流程和手续；②补贴

实际发放对象与待发放

对象一致；③不存在截

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④专款专用，

专账管理。发现一项不符

合，该指标不得分。

资金管理

制度、资

金支出明

细账等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记账凭

证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

批表等资料，镇受理中心按季度将款

项拨至闵行区民政局民政资金发放

专户，由闵行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

平台”拨付至支内回沪补助对象个人

账户，并于每年年末与虹桥镇财政所

清算上一年镇级补助资金，资金拨付

审批流程完整；补贴实际发放对象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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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待发放对象一致；不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专款专用，

专账管理。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

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C17
补贴

发放

及时

性

5 及时

考察是否

在规定时

限内完成

补贴的审

批和发

放。

补贴资金是否在规定时

间内办结和进行发放。每

发现一批次发放时间晚

于规定发放时间，扣除

20%权重。扣完为止。

人员审批

时间统计

表、补贴

人员名单

公示材

料、明细

账等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记账凭

证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

批表等资料，镇受理中心按季度将款

项拨至闵行区民政局民政资金发放

专户，由闵行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

平台”拨付至支内回沪补助对象个人

账户，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和

进行发放。未发现发放时间晚于规定

发放时间的情况。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5
分。

5

C2效
益指

标

C21
改善

补助

对象

生活

水平

3 ≥90%

考察补助

对象生活

水平改善

情况。

生活水平改善满意度≥

90%得满分，每下降 1%
扣 2%权重，扣完为止。

调查问卷

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2024年
支内回沪人员生活水平改善达到

99%。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

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3

C22
缓解

补助

对象

3 ≥90%

考察补助

对象经济

压力缓解

情况。

经济压力缓解满意度≥

90%得满分，每下降 1%
扣 2%权重，扣完为止。

调查问卷

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2024年
支内回沪人员生活水平改善达到

99%。根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

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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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经济

压力

C23
有责

投诉

发生

率

4 0

考察是否

发生有责

投诉事

件。

2024年未发生有责投诉

事件，符合则得分，否则

扣除每出现一例事件，扣

50%权重分，扣完为止。

访谈、档

案资料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

信息，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过程中

出现一例投诉事件。根据评分标准得

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0分。

0

C24
长效

管理

机制

健全

性

5 建立健

全

考察是否

建立健全

政策长效

管理机

制。

①长效管理机制健全，主

要包括信息化机制，补助

对象资格动态更新机制，

督查整改机制；②严格按

照长效管理机制执行。以

上两项分别占 50%权重

分，符合则得分，否则扣

除相应权重分，各项权重

分扣完为止。

访谈、档

案资料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的负责人访

谈及现场调研，政策主要通过上海民

政救助系统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化管

理，支内回沪补助对象迁出人员在信

息化平台进行动态调整，支内回沪补

助对象如死亡，死亡人员清单通过区

级部门下发，由镇受理中心核实后进

行动态更新。虹桥镇受理中心每年年

底委托第三方审计进行督查，但未形

成督查整改机制。根据评分标准得

70%权重分，故该项指标得分为 3.5
分。

3.5

C3满
意度

指标

C31
补贴

对象

满意

度

6 ≥90%

考察补贴

个人对政

策满意程

度。

满意程度=∑样本数（“非

常满意”×1.0+“比较满

意”×0.8+“一般”×0.6+
“不太满意”×0.3）/总
样本数×100%，满意度≥

90%得满分，每下降 1%

调查问卷

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2024年
支内回沪人员对政策满意为 99%。根

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

指标得分为 6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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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业绩值 得分

扣 2%权重，扣完为止。

C32
政策

知晓

率

4 ≥90%

考察受益

对象对政

策了解和

知晓程

度。

知晓程度≥90%得满分，

每下降 1%扣 2%权重，扣

完为止。

调查问卷

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2024年支内

回沪人员对政策较为了解，问卷结果

显示补贴对象政策知晓率为 96%。根

据评分标准得 100%权重分，故该项

指标得分为 4分。

4

总分 100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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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工作底稿

A11“政策目标导向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提高项目与战略目标的适应度。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5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与国家级、市级政策文件目标相一致，与上海市现状

相适应；②政策目标与其他相关政策无重叠、冲突矛盾。

指标评分细则：①②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得对

应权重。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政策全文。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a11
指标得分：5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a1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与国家级、市

级政策文件目

标相一致，与

上海市现状相

适应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政策文件资

料，《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

（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

（沪工总保〔2007〕35号）《关于调整

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

〔2024〕12号）的目标符合国家级、上

海市政策文件目标，与上海市为有效缓

解补助对象的生活困难情况的目标一

致。

2.5

2

政策目标与其

他相关政策无

重叠、冲突矛

盾

政策目标与闵行区虹桥镇其他相关政策

内容不存在重叠、冲突矛盾。
2.5

指标得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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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政策要素完整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在形式、内容上是否完整。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5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政策要素是否包括政策实施周期、实施目的、资金来源、

受益范围、申报程序、分工职责、信息公布、监督罚则。

指标评分细则：每个要素各占 12.5%权重，每有一项符

合得对应权重。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现行政策文件。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a21
指标得分：3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a2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政策要素是否包括政

策实施周期、实施目

的、资金来源、受益

范围、申报程序、分

工职责、信息公布、

监督罚则。

《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

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

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
35号）政策要素包括政策实施

周期、实施目的、资金来源、受

益范围、申报程序，但未包括分

工职责、信息公布和监督罚则的

相关内容。

3

指标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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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实施管理机制建设及执行情况”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是否制定实施细则、申报指南、办事指南等配套政

策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6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建立实施管理机制，主要包括政策宣传制度、档案管

理制度等；②是否按照实施管理机制执行。

指标评分细则：每个要素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

得对应权重。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相关业务管理制度及措施、资金管理办法等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11
指标得分：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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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1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建立实施管理机

制，主要包括政策

宣传制度、档案管

理制度等

根据评价小组现场调研、问卷调查

及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沪定

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资

料，政策按照规定程序执行，但实

施管理机制尚未形成；档案管理按

照规定程序将支内回沪申请人资

料归档规范齐全，尚未形成制度化

规范

1.8

2
是否按照实施管

理机制执行。

政策通过线上知青群和网络发布

进行宣传，尚未形成制度；档案管

理按照规定程序将支内回沪申请

人资料归档规范齐全，尚未形成制

度化规范

3

指标得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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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监管机制建立及有效性情况”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是否建立政策及资金的跟踪监管机制，形成风控闭

环。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6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项目建立跟踪监管机制；②是否按照跟踪监管机制执

行。

指标评分细则：要素①②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

得对应权重。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实地调研、访谈、工作总结。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21
指标得分：4.8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2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项目建立

跟踪监管

机制

尚未形成制度化规范 1.8

2
是否按照

跟踪监管

机制执行

根据评价小组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

谈资料，迁出人员和死亡人员均按照流程进

行跟踪监管，但未形成跟踪监管机制。迁出

虹桥镇人员的一人一档材料直接从镇受理

中心转出；死亡人员清单通过区民政局下

发，由镇受理中心核实后停止发放，以上仅

为实际执行的流程，尚未形成制度化规范。

3

指标得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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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预算编制合理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预算编制是否合理且依据充分。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6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预算是否具备构成明细；②预算编制是否具备相应编

制依据、测算是否准确；③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

配；④预算调整率不超过 10%。

指标评分细则：要素①-④各占 25%权重，每有一项符合

得对应权重。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预算构成、预算编制依据。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31
指标得分：3.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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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31：
序

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预算是否具

备构成明细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项目

支出预算明细表，政策补贴分为每月定额

生活补助、节日补助、每月分档帮困补助

三类。预算构成明细中未包括分档帮困补

助和节日补助。

0.75

2

预算编制是

否具备相应

编制依据、测

算是否准确

预算补助标准依据《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

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

执行，但预算编制人员数量依据不充分

0.75

3
预算内容与

项目内容是

否匹配

预算内容仅为定额生活补助内容，分档帮

困补助和节日补助缺失
0.75

4
预算调整率

不超过 10%
预算未调整 1.5

指标得分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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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预算执行率”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预算资金执行情况。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5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调整后预

算资金*100%。

指标评分细则：预算执行率高于 95%得满分，每减少 1%
扣 5%权重，低于 80%不得分。此处仅考核区级预算资金

执行情况。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资金到位、支出明细、明细账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32
指标得分：4.5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32：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调
整后预算资金*100%。预算执

行率高于 95%得满分，每减少

1%扣 5%权重，低于 80%不得

分。此处仅考核镇级预算资金

执行情况。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预

算 1520万元，划拨区平

台资金 1412万元，资金

使用率 92.9%。

4.5

指标得分 4.5



80

B41“申报通知公开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申报通知是否在覆盖范围内公开发布。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3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各年度是否具备申报通知等并及时公开发布；

②是否通过新闻媒体、现场宣讲等方式向受益对象进行

公开宣传。

指标评分细则：每个要素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

得对应权重。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申报通知、公开公示材料、现场宣讲宣传资料、图照等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41
指标得分：3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4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各年度是否具

备申报通知等

并及时公开发

布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及

网络检索，各年度具备申报通知等并

及时公开发布。

1.5

2

是否通过新闻

媒体、现场宣

讲等方式向受

益对象进行公

开宣传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及

网络检索，政策通过线上知青群和网

络发布进行政策宣传，将申报通知、

告知书和调标信息等告知到补贴对象

个人。

1.5

指标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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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申报材料完整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人员申请材料是否完整齐全。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3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申报对象提交材料是否按操作办法规

定提供，完整且齐全。

指标评分细则：根据抽查情况，每发现一例材料不完整

的情况，扣除 20%权重，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申请材料、现场核查底稿。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42
指标得分：3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42：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申报对象提交材料是否

按操作办法规定提供，完

整且齐全。

根据评价小组访谈资料及虹

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沪定

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

等，申报对象按操作办法规

定提交户籍证明、职工履历

表、退休审批表等申请资料，

提交材料完整且齐全。根据

抽查情况，未发现申报对象

提交材料不完整的情况。

3

指标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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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政策实施计划合理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年度计划各项内容的可行性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3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政策实施年度计划中，是否结合上一年的不足采取新

的手段或方式；

②政策实施年度计划中是否与上级政策有联动；

指标评分细则：每个要素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

得对应权重。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年度总结、各级公示材料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43
指标得分：1.5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43：
序

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政策实施年度计划

中，是否结合上一年

的不足采取新的手

段或方式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3年
救助总结及 2024年计划材料，政策

实施年度计划中，政策实施年度计划

中与上级政策有联动

1.5

2
政策实施年度计划

中是否与上级政策

有联动

但未结合上一年的不足采取新的手

段或方式，不利于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0

指标得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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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补贴审核程序规范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补贴审核过程是否规范。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5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虹桥镇受理中心等审核内容明确无遗漏且无重复；

②各级是否按照应审核内容对申请人进行审核。

指标评分细则：每个要素各占 50%权重，每有一项符合

得对应权重。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申请材料、各级审核结果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51
指标得分：5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5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虹桥镇受理中心

等审核内容明确

无遗漏且无重复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沪

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

资料，评价小组抽查部分户籍证

明、职工履历表、退休审批表等申

请资料进行审核，审核内容明确无

遗漏

2.5

2
各级是否按照应

审核内容对申请

人进行审核。

受理部门、复核部门和医保部门按

照应审核内容对申请人进行审核
2.5

指标得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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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1“补贴清单公示合规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是否按照信息公开、公示要求进行补贴名单的公示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3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补贴人员名单是否在上海市网站、闵

行区虹桥镇政府门户网站上等渠道向社会公示公开。

指标评分细则：根据抽查情况，每有一批未及时公开公

示或与实际不符的，扣 20%权重，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各级公示材料、公示结果。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61
指标得分：3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b6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补贴人员名单是否在

上海市网站、闵行区虹

桥镇政府门户网站上

等渠道向社会公示公

开。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

访谈及网络检索，由于支内回

沪属特殊人群不适合公示，补

贴人员名单未在上海市网站、

闵行区虹桥镇政府门户网站上

等渠道向社会公示公开。

3

指标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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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定额补助应发尽发”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是否按照年初编制预算时预估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

发放。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4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计划人数

*100%，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定和发放

指标评分细则：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定和发放，

得满分，低于 100%的，每降低 1%，相应扣减权重分的

1%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预算明细、补贴清单等。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1
指标得分：4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按年度计划完成

补贴对象的认定

和发放，完成率达

100%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
年虹桥镇支内人员名单和预算明

细表等材料，虹桥镇受理中心应发

放支内回沪定额补助 14539人次，

实际发放 14539人次，应发尽发率

100%。

4

指标得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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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节日补助应发尽发”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是否按照年初编制预算时预估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

发放。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2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计划人数

*100%，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定和发放

指标评分细则：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定和发放，

得满分，低于 100%的，每降低 1%，相应扣减权重分的

1%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预算明细、补贴清单等。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2
指标得分：2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2：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按年度计划完

成补贴对象的

认定和发放，

完成率达

100%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
虹桥镇支内人员名单和预算明细表等

材料，虹桥镇受理中心应发放支内回

沪节日补助 10863人次，实际发放

10863人次，应发尽发率 100%。

2

指标得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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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分档补助应发尽发”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是否按照年初编制预算时预估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

发放。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4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计划人数

*100%，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定和发放

指标评分细则：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对象的认定和发放，

得满分，低于 100%的，每降低 1%，相应扣减权重分的

1%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访谈、基础表、档案资料。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3
指标得分：4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3：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按年度计划完成补贴

对象的认定和发放，

完成率达 100%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4年虹桥镇支内人员名单

和预算明细表等材料，虹桥镇

受理中心应发放支内回沪人

员分档补助 2811人次，实际

发放 2811人次，应发尽发率

100%。

4

指标得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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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补贴对象合规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补贴对象是否符合条件。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3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申请补贴对象同时符合需满足的个人

认定条件

指标评分细则：申请补贴对象同时符合需满足的个人认

定条件，每发现一例与文件规定不符，扣除 20%权重，

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实地核查、存档资料等。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4
指标得分：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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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4：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申请补贴对象同时符

合需满足的个人认定

条件，每发现一例与

文件规定不符，扣除

20%权重，扣完为止。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

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

表及现场调研，申请补贴对象提

供的个人身份信息、支内回沪证

明、职工履历表、退休审批表、

个人银行交易清单明细等资料，

均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人认定条

件。其中，个人身份信息与户籍

证明相互印证，确保了申请人身

份的真实性；支内回沪证明详细

记录了支援外地建设的经历，为

身份认定提供了关键依据；职工

履历表和退休审批表则清晰呈

现了工作年限、退休时间等重要

信息，与政策要求的认定条件匹

配；个人银行交易清单明细也辅

助验证了申请人的生活状况等

相关情况。评价小组通过抽查，

未发现不符合认定条件的情况。

3

指标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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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补贴标准发放准确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是否根据补贴对象条件发放相应标准的补贴。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4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人员享受补贴标准与其条件相符；

②人员实际发放补贴与虹桥镇受理中心审核结果中补贴

标准一致。

指标评分细则：根据抽查，每发现一例不符，扣除 20%
权重，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资金支出明细、相关凭证等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5
指标得分：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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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5：
序

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

分

1
人员享受补贴标准与

其条件相符

根据评价小组抽查的回沪定居人员帮

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申请补贴对象提

供的支内回沪证明、职工履历表、退

休审批表、个人银行交易清单明细等

资料，都清晰地反映出其月养老待遇

情况，进而对应到支内回沪人员月养

老待遇≤3700元，生活补助为 400元/
人/月；3200元≤月养老待遇>2700元，

分档补助 350元/人/月的补贴标准，实

际发放补贴与虹桥镇受理中心审核结

果中补贴标准一致。

2

2
人员实际发放补贴与

虹桥镇受理中心审核

结果中补贴标准一致

实际补贴由区级部门根据虹桥镇受理

中心审核后录入上海民政救助系统管

理平台的人员信息发放，不存在任何

多发、少发或错发的情况

2

指标得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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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资金产出合规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3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流程和手续；

②补贴实际发放对象与待发放对象一致；

③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④专款专用，专账管理。

指标评分细则：发现一项不符合，该指标不得分。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资金管理制度、资金支出明细账等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6
指标得分：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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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6：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资金的拨付有完整

的审批流程和手续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记账

凭证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

请审批表等资料，镇受理中心按季

度将款项拨至闵行区民政局民政

资金发放专户，由闵行区“民政资

金内控监管平台”拨付至支内回沪

补助对象个人账户，并于每年年末

与虹桥镇财政所清算上一年镇级

补助资金，资金拨付审批流程完整

0.75

2
补贴实际发放对象

与待发放对象一致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记账

凭证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

请审批表等资料，补贴实际发放对

象与待发放对象一致

0.75

3
不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

情况

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
0.75

4
专款专用，专账管

理
补贴资金专款专用，专账管理 0.75

指标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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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补贴发放及时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是否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补贴的审批和发放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5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补贴资金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和进

行发放。

指标评分细则：每发现一批次发放时间晚于规定发放时

间，扣除 20%权重。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历年人员审批时间统计表、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材料、明

细账等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7
指标得分：5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17：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补贴资金是否在规

定时间内办结和进

行发放。

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记账

凭证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

请审批表等资料，镇受理中心按季

度将款项拨至闵行区民政局民政

资金发放专户，由闵行区“民政资

金内控监管平台”拨付至支内回沪

补助对象个人账户，补贴资金在规

定时间内办结和进行发放。未发现

发放时间晚于规定发放时间的情

况。

5

指标得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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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改善补助对象生活水平”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改善补助对象生活水平情况。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3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生活水平改善满意度≥90%。

指标评分细则：生活水平改善满意度≥90%得满分，每

下降 1%扣 2%权重，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调查问卷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21
指标得分：3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2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生活水平改

善满意度≥

90%

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2024年支内

回沪人员生活水平改善达到 99%
3

指标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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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缓解补助对象经济压力”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缓解补助对象经济压力情况。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3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经济压力缓解满意度≥90%。

指标评分细则：经济压力缓解满意度≥90%得满分，每

下降 1%扣 3%权重，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调查问卷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22
指标得分：3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22：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经济压力缓

解满意度≥

90%

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2024年支内

回沪人员补助对象经济压力缓解达到

99%。

3

指标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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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有责投诉发生率”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 2024年未发生有责投诉事件情况。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4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2024年未发生有责投诉事件

指标评分细则：2024年未发生有责投诉事件，符合则得

分，否则扣除每出现一例事件，扣 50%权重分，扣完为

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访谈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23
指标得分：0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23：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2024年未

发生有责

投诉事件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信息，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过程中出现三例投诉

事件。

0

指标得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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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考察是否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5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

①长效管理机制健全，主要包括信息化机制，补助对象

资格动态更新机制，督查整改机制；②严格按照长效管

理机制执行。

指标评分细则：以上两项分别占 50%权重分，符合则得

分，否则扣除相应权重分，各项权重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访谈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24
指标得分：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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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24：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主要包括

信息化机制，补

助对象资格动

态更新机制，督

查整改机制。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的负责人访谈及

现场调研，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长

效管理机制不够健全，虹桥镇受理中心

每年年底委托第三方审计进行督查，但

未形成督查整改机制。

1

2
严格按照长效

管理机制执行

根据与虹桥镇受理中心的负责人访谈及

现场调研，政策主要通过上海民政救助

系统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化管理，支内回

沪补助对象迁出人员在信息化平台进行

动态调整，支内回沪补助对象如死亡，

死亡人员清单通过区级部门下发，由镇

受理中心核实后进行动态更新。

2.5

指标得分 3.5



100

C31“补贴对象满意度”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补贴对象对政策满意程度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6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满意程度=∑样本数（“非常满意”×

1.0+“比较满意”×0.75+“一般”×0.5+“不太满意”

×0.25）/总样本数×100%
指标评分细则：满意度≥90%得满分，每下降 1%扣 2%
权重，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调查问卷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31
指标得分：6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31：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满意度≥90%
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

2024年支内回沪人员对政

策满意为 99%。

6

指标得分 6



101

C32“政策知晓率”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闵行区虹桥镇 2024年支内回沪补助政策

评价机构：上海立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标解释 补贴对象对政策了解和知晓程度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4分
指标权重设定的依据、理由：本指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对项目总体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力。

评价标准

指标标杆值：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指标标杆值依据：知晓程度≥90%
指标评分细则：知晓程度≥90%得满分，每下降 1%扣 2%
权重，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及

取数方式
调查问卷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见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32
指标得分：4分

评分计算过程及依据表 c32：

序号 评价标准 执行情况 得分

1 知晓程度≥90%

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2024
年支内回沪人员对政策较为

了解，问卷结果显示补贴对

象政策知晓率为 96%。

4

指标得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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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评价报告专家意见修改结果对照表

项目名称：虹桥镇支内回沪补助政策评价

专家评审意见具体如下： 针对专家意见修改情况具体如下：

1. 主要问题 1，政策预算编制不够细化，

影响预算编制的精准性，可进一步指出

进而影响了区级发放的执行率。

1. 已增加描述，见 P40“预算编制不细

化容易导致预算与实际需求失衡，影响

资金使用效率。”

2. 问题 3，发生有责投诉事件，具体情

况有无说明，是否普遍，可对其进行原

因分析。

2. 2024 年发生 3 例与支内回沪补助政

策执行相关的有责投诉事件，其中 1例
涉及随迁子女迁出时间及地址异议，非

普遍现象。

3. A21政策要素完整性：政策要素包括

政策实施周期、实施目的、资金来源、

受益范围、申报程序，但未包括分工职

责、信息公布和监督罚则的相关内容。

其责任单位是哪一级责任单位？

3. 由上海市总工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市民政局、市医保局、市财政局联

合负责政策制定。

4. B51 补贴审核程序规范性，是本政策

的一个关注点，可多些文字评价。

4. 已增加，见 P34“B51补贴审核程序

规范性：根据虹桥镇受理中心提供的回

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申请审批表等资

料，评价小组抽查部分户籍证明、职工

履历表、退休审批表等申请资料进行审

核，涵盖申请人关键信息，保障了审核

依据的全面准确；审核流程上，受理部

门、复核部门和医保部门按照应审核内

容对申请人进行审核，多部门协同参与，

保障了补贴发放公平公正。”

5. 同上，C14补贴对象合规性和 C15补
贴标准发放准确性，建议多些文字着墨。

5. 已增加，见 P38“C14补贴对象合规

性和 C15补贴标准发放准确性”

6. 调查问卷中的部分数据可再分析，有

助于问题分析和相关建议，例如您是否

对虹桥镇受理中心是否进行过投诉，有

6个投诉的问卷反馈。

6. 调查问卷中的 6个投诉反馈的投诉原

因均填无，无法获取可分析的内容。

7. 关于信息公开的问题。根据与虹桥镇

受理中心负责人访谈及网络检索，由于

支内回沪属特殊人群不适合公示，补贴

人员名单未在上海市网站、闵行区虹桥

镇政府门户网站上等渠道向社会公示公

开。市总工会发布的政策未明确实施的

结果 需向社会公开。既然该政策实施在

信息公开方面有其特殊性，建议取消该

项指标或该项指标得满分。

7. 已修改，见指标体系“B61补贴清单

公示合规性”

8.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是把第三机构的

工作计划全盘复制到该段章节中，连日

期都未删除。建议以简明扼要的文字进

8. 已修改，见 P28“（四）绩效评价工

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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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意见具体如下： 针对专家意见修改情况具体如下：

行说明第三方机构的评价过程。

9. B11实施管理机制建设及执行情况和

B21监管机制建立及有效性情况均有扣

分，但 C24长效管理机制方面未扣分，

建议按同口径进行扣分。

9. 已修改，见指标体系“C24长效管理

机制健全性”

10. 表 1-3 中增加“每年度分项的总合

计”便与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比对。

10. 已在表 1-3 中增加“每年度分项的

总合计”

11. 建议补充2022年政策调整相关内容

不列入本次评价范围的理由。

11. 根据要求，本次评价的对象和范围

为《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

（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

（沪工总保〔2007〕35号）、《关于调

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

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

权〔2024〕12 号）在 2024 年的实施与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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